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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变更管理的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

落实本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有关要求，规范本市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批后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及《安徽省城乡规划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亳州市中心城区内尚未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规划核实的房屋建筑类项目,建设单位申请对有效期内的建

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的,适用本办

法。

第三条 编制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应当遵循相关编制标准,

落实相关规划要求;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要求进行建设。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已审批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

后不得随意调整、变更;确有调整或变更需要的,调整、变更

的内容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经批准的相关规划、土地出让合

同、规划管理相关技术规范以及本规定的相关要求。

第二章 调整变更管理清单

第四条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

更实行正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包含禁止类事项与限制类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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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

更的建设项目涉及负面清单中禁止类事项的,不得调整或者

变更。

第六条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

更的建设项目涉及负面清单中限制类事项的,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已审批,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需

调整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应申请调整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设项目,应先申请调整建设

工程设计方案,经审查批准后再申请变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和附图。

第七条 变更内容不属于禁止类、限制类事项且满足以下

情况的,无需申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变更,在规划核实时按照竣工图和现状进行规划核实:

(一)变更内容仅涉及建筑平面尺寸减小的;

(二)建筑高度降低但仍符合原规划控制要求的;

(三)建筑外轮廓调整后的轮廓线控制在原先位置和体

量范围内的;

(四)建筑单体同一性质功能房间内部分割调整、分隔墙

(线)位置移动的;

(五)因消防、人防技术规范调整或施工等原因造成实际

建设情况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要求不一致但未超出竣工

验收规划核实允许误差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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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变更内容仅涉及建设单位名称变化、建设项目名

称变化的,直接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变更。

第九条 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经建设单位整改,

并经城管执法部门处理结案,符合竣工验收规划核实允许误

差范围的直接办理规划核实证明。

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尚可采取整改

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影响的,经建设单位整改,并经城管执

法部门处理结案,依法按程序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章 调整变更程序

第十条 对前期已经发生预售或销售行为的建设项目,建

设单位申请调整方案或变更工程规划许可的,应符合以下条

件:

(一)对项目中已经预售或销售的建筑物单体的变更,建

设单位应取得该建筑物中所有权利人的同意。

（二）对项目中的道路、绿地、公共场所、共用设施等的

变更，建设单位应当取得已发生销售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且

总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第十一条 申请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或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变更,建设单位应向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说明调整或变更原因及内容,并提交相关材料。已经

发生预售或销售行为的建设项目应提供利害关系人同意意

见材料。

调整内容需要应急、公安、住建、交通、民政、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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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招商等部门，辖区政府，以及水、电、燃气等公共事

业单位同意的，还应按照相关规定取得相关部门或单位的同

意。

第十二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审查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调整或工程许可变更,应采取公示、听证会、座谈会等

形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一般采用批前公示方式,公示

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公示期满无意见的,按程序办理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

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对有重大分歧意见的,应采取论

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的,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不予

同意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变更,并说

明理由:

(一)申请调整或变更的事项属于负面清单中禁止类事

项的;

(二)申请调整或变更的事项属于负面清单中限制类事

项,但不符合规划相关管理要求的;

(三)相关调整或变更引起多数利害关系人反对或者信

访,经协调未果的。

第十四条 未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经审核同意

设计方案调整的,重新核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通知书。

第十五条 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项目经审核同意

许可证变更,项目未建设的,核发新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及附图、附件,收回原许可证件及附图、附件作废,并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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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资料归档。

项目已建设的,在许可证原件上标注本次变更信息,重

新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图、附件,并将相关案卷资料

归档。

第十六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部门依法作出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变更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在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网站上公布。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

规等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

1、亳州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变更管理正负面清单

2、中心城区非工业项目建筑设计方案调整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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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市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调整和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变更管理正负面清单

一、正面清单

1.增加绿地率，降低开发强度指标，提高日照标准的；

2.增加公共服务设施面积、公共架空层面积、公共停车

位等配套设施。

3.因国家、省有关政策、规定等调整导致项目建设内容

确需调整的；

4.因城市规划调整、市政工程建设导致占用项目用地或

项目受其影响确需调整的；

5.项目因不满足现行国家有关规范要求确需调整。

6.其它特殊情况。

二、负面清单

（一）禁止类事项

(一)建筑物使用性质

1. 调整土地出让合同、规划条件中明确的用地性质的。

2. 减少建设土地出让合同、规划条件、技术规定中需

设置的公益性设施不满足规划条件要求的。

(二)建筑容量控制

经营性用地的容积率不符合土地出让合同、规划条件等

确定的容积率要求的。

(三)总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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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间距、退界、日照等相邻关系的改变不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

(四)建筑高度

在机场、气象台、电台和其他无线电通讯(含微波通讯)

设施等净空控制区内的新建、改建建筑物,其高度调整不符

合有关净空高度限制要求的。

（二）限制类事项

在符合经批准的相关规划、土地出让合同、规划条件、

技术规范等要求的前提下,以下情形应按土地出让合同、规

划条件等进行审查。

(一)建筑物使用性质

1.在土地出让合同、规划条件允许的范围内调整建筑功

能比例的。

(二)建筑容量控制

方案批复计容建筑面积未达到土地出让合同、规划条件

限制要求,增加计容建筑面积的。

(三)总平面布局

1.总平面图建筑轮廓、建筑定位等发生调整的。

2.界内界外建筑间距、退界等对相邻关系或日照条件等

产生影响的,但符合规划相关管理要求的。

(四)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发生变化但仍符合规划条件和控制性详细规

划要求的。

(五)建筑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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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筑单体平面外轮廓发生变化的,或建筑平面调整改

变计容面积的,或取消、改变架空层、共享平台等不计容建

筑面积的。

2.住宅、学校、医院等有日照要求的建筑平面调整,降

低居室、教室、病房等日照条件的。

3.调整地下室平面布局、改变地下室外轮廓、改变各类

地下经营性用途面积的。

(六)其他对总平面布局、建筑高度、建筑单体等有重大

影响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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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非工业项目建筑设计方案

调整流程图

听证、公示征求意见

1、经营性开发项目或对周边（内部）产生较直接影响的项目规划建筑方案调整，应组

织召开听证会，设计方案调整涉及已销售房屋利害关系人的应征求业主同意。每栋参加

听证会代表应不少于 1 人，并邀请住建、住房、社区等代表参加会议，听证会议采用票

决制或举手制，就有关调整内容同意的代表占比不低于 90%。

2、1 个工作日内进行方案公示、发布听证会公告(方案公示期 7 个工作日，听证会公告

不少于 10 个自然日）。

申请

项目单位将设计方案上传至亳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申请审批建设工程设

计方案。

材料不全，或者不符要求的，

退回告知补正材料。

受理

材料齐全，符合要求，或者按照要求提交

全部补正材料的，予以受理。

并联审查

3 个工作日内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并反馈；

3 个工作日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反馈；

7 个工作日内委托第三方复核单位进行校并出具复核报告。

未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或未通过第

三方符合的，退回告知继续完善。

已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完善并通过第三

方复核的，提请会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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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各部门应依据市政府研究通过的最终方案为依据，各部门审核施工图纸应通过审

图单位提供盖章的图纸，并与规划方案进行对比。如发现图纸不一致，应牵头召开协调会，

依法依规办理项目。

公示审批

1、1个工作日内进行公示（公示期 7个工作日）。

2、公示期满无异议后，项目单位将设计方案上传至亳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审批（1 个工作日盖章批复）。各部门（房产中心、住建局、人防办、国动办）依据

审批方案进行图纸审查，确保和调整后方案一致。

会议研究

1、市城乡规划设计院业务会议研究。

2、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务会研究。

3、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委员会研究。


